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95號

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侯沐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洪明琨

            謝宜珍

            紀佳成

            曲晉興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

112年9月6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新北市○○區○○街00

巷0號3樓以上裝修工程（下稱本件裝修工程）之泥作工程

（下稱系爭泥作工程），經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

年1月17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

之開口部分（屋突1層），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

人許家寧於112年1月13日施作頂樓地板貼磚作業部分時，發

生墜落受傷職業災害（下稱系爭事故），違反營造安全衛生

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

定，經被告審查認為屬實，以112年4月26日新北府勞檢字第

1124662192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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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第18條

第3項規定，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整，並請立即改

善。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9月6日以

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下稱訴

願決定)。原告猶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本件裝修工程關於系爭泥作工

程，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第51條第1項等規

定，以及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雖依法本應設置安全設

備，惟而該工程之發包商寬寬設計整合有限公司(下稱寬

寬公司)於勞動檢查之談話記錄欄之第9題問答中有提到寬

寬公司自認屋凸層邊緣開口處之防護設備，由於工程施作

之程序因素，導致原預定進場為防護設備之廠商榮順鋼鐵

工程行尚未進場施作，據此，既然已預訂由發包商負責處

理，原告自無系爭泥作工程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之必要，

且當初與業主之契約亦無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項目。是設

置安全設備之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而原告既對於安全

設備無義務設置，自無可歸責事由，並無故意或過失之責

任，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應不予處罰。

（二）再者，原告與許家寧為承攬關係，許家寧為再承攬人，其

工作時間由其自行決定，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揆諸上

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規定，對於作業所需之防護

措施，許家寧應有義務為之等語。

（三）並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

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本件應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3項、第43條

第2款、第51條第1項，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條第1

項、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二）寬寬公司將系爭泥作工程交由原告承攬，原告再將貼磚作

業交由許家寧承攬。原告為自營作業者，且有從事作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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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突1層開口，自有設置護欄

等防護設備之義務，以防免遭受墜落之危害。原告自認未

於該開口處設置防護設備，當已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足堪

認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後，考量原告為自營作

業者，違法性認識稍有欠缺，爰依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

第18條第3項規定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裁

處1萬元罰鍰，並請立即改善，於事實之認定、法令之適

用及裁量之行使，洵無違法或不當等語。

（三）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

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

   1、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

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

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

人；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

之機構；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

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

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

死亡。」第6條第1項第5款、第3項規定：「（第1項）雇

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

之危害。...（第3項）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

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3條第2款規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

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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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第51條規定：「(第1項)自營作業者準用第五條至

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

四條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第2項)第二條第一

款所定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於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

用本法之規定。但第二十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健康檢

查之規定，不在此限。」。

　 2、次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

二條第一款、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所稱自營

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

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3、再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勞

動部訂定之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規定：「(第1

項)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

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

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

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第2項)雇主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

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

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但其設

置困難之原因消失後，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上開規定係

為執行母法即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

經核且無違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

　 4、經查，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1層），

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人許家寧於112年1月13

日，自高度為13.9公尺處墜落受傷，而受有職業災害，有

原處分（本院卷第59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4-71

頁）、原告訴願書（本院卷第75-76頁）、112年2月1日原

告勞動檢查紀錄暨現場照片（本院卷第77-92頁）、被告

勞動檢查處之現場測量結果（原處分卷第24頁、本院卷第

87頁）等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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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查，觀諸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營建工程檢查會談紀錄

（下稱會談紀錄），訴外人即寬寬公司實際經營人、現場

負責人薛銘仁陳稱：「……透過楊宗穎介紹原告來承攬汐

止區忠三街41巷2號3樓之泥作工程，工程都是到場評估後

依照報價單金額付款，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

算，雙方為口頭約定……」、「現場設計及統籌工作都是

由我1人在現場負責，我沒有雇用其他勞工在現場作業」

等語（原處分卷第41-46頁），及原告於會談紀錄曾表

示：「我是以個人名義向寬寬公司承攬汐止區忠三街41巷

2號3樓之泥作工程……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

算，雙方為口頭約定……」、「我將貼磚工程部分交付許

家寧承攬，計價方式以實作數量計算……現場施作工具部

分也都是許家寧自行攜帶」等語（原處分卷第16-21

頁），原告係以個人名義承攬寬寬公司之泥作工程，係獨

立而非受雇從事勞動並獲取報酬者，確實屬自營作業者，

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合先敘明。

　 6、再查，自營作業者準用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為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定有明文，又細譯該條立法理由，

「所謂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獲致報酬，且未僱

用勞工者。其為工作者身分時，係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

監督，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受雇主之保護，惟其獨立

作業時仍應善盡本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如機械、設備

或器具應符合安全標準；危害性化學物質應標示；管制性

化學物質不得處置、使用；對於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經勞

動檢查機構檢查合格；操作人員須經訓練合格等規定及其

罰則」。原告既自述承攬系爭泥作工程等情，而系爭泥作

工程中包含有實施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屋突1層）之

場所作業，有現場照片（原處分卷第22-25頁）附卷可

參，則現場作業之人員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非屬無據。

系爭泥作工程本應由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於該處設置護欄、

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如設置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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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

者，應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以保障自己或其他參

與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全。

　 7、又查，系爭事故發生時，雖由許家寧施作貼磚作業，然該

項貼磚作業屬於原告所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之一部分，為

原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164、166-167頁），原告雖一再

主張其未到場親自作業、僅係分包，惟原告對於所營之系

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實負有監督施工進度、品質

及與寬寬公司洽商本件裝修工程會議之責任，亦有負責與

本件裝修工程之其他工程施作者在同一場所作業協調處理

工程先後次序等情（本院卷第167頁），對於系爭泥作工

程含貼磚作業部分，於許家寧進場作業前，就作業場所是

否已具備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本應善盡

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無關乎其是否到場

親自從事貼磚作業。縱原告未具有相當資源或財力或依其

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契約約定內容而無自行設置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亦應透過其他方式例如要

求、提醒或敦促本件裝修工程之發包商在作業場所設置

之，以達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立

法意旨，保障自己或其他參與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

全。如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施前，更應轉知再承攬人即許家寧上情並令

其暫先停止作業，以防免有人員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

危害，然原告既未自行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及措施、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其曾勉力為上開督促他人

善盡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義務或防免人員墜落行

為，是被告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

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非屬

無據。

   8、原告雖主張與寬寬公司間之契約，未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

項目，是設置安全設備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且許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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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自營作業者，應同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云云。惟

查，原告自承與寬寬公司間僅有口頭契約，並無訂立書面

契約（原處分卷第16-21頁），卷內尚無任何證據資料以

明原告與寬寬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自難認本件已因契

約而卸免原告對於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設置防護設備義

務，更難謂契約並未包含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

項目，原告即無設置義務。另原告稱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

者，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云云，然許家寧為系爭泥作工程

之貼磚作業部分再承攬人，其對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

部分是否具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與原告就所營之系爭泥

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負有設置防護設備之義務無涉，原

告尚難以此卸免自己應負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義務。綜

上，原告於其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過程中，未設置護欄等

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客觀行為，即有違反營造安全

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第5款規定之事實，洵屬有據。

   9、末查，原告為從事營造工程之人，其自承為自營作業者，

本應熟悉並遵循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應於系爭泥

作工程貼磚作業交付再承攬人承攬時，於事前就其作業環

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

取之措施應有所認識，對於作業場所設置欠缺防護設備亦

非不知悉，惟原告未依上開規定就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

貼磚作業部分設置防護設備，縱無故意，亦有過失。

（二）關於原處分處原告罰鍰1萬元部分：　

   1、按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

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次按行政

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3項規

定：「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

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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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

之三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但

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

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業已

審酌原告欠缺違法性認識等情，而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3

項規定，以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裁處原告1萬

元，已減輕原告所受之裁罰至最低處罰金額，於法尚無違

誤。　　　

（三）關於原處分請其立即改善部分：　　　

　 1、按勞動檢查法第1條規定：「為實施勞動檢查，貫徹勞動

法令之執行、維護勞雇雙方權益、安定社會、發展經濟，

特制定本法。」第4條規定：「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左：

一、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項。二、勞動基準法令規

定之事項。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四、其他

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項。」第25條第1項規定：「勞動

檢查員對於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應報由所屬勞動檢查機

構依法處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事項者，勞動檢查機

構並應於10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立即改正或限期改

善，並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督促改善。對公營事

業單位檢查之結果，應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其

改善。」。

   2、本件裝修工程係於系爭事故發生後，由被告所屬勞動檢查

處於112年1月17日、同年2月1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經勞

動檢查結果，發現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原告有違反勞工安

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依勞動檢查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本得以書面通知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並副知被告

督促改善），又原告確實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

為，已如前述，而被告因勞動檢查結果已知悉原告有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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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業經原處分說明欄一

載明原由等情，則被告以原處分請原告立即改善，核無不

合，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足採，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

1萬元並請其立即改善，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

無不合。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七、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4,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

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

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郭嘉

　　　　　　　　　　　　　　　法　官  林常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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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

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

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高等

行政法院高

等行政訴訟

庭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

上訴審訴訟

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

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

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

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

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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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95號
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侯沐萱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洪明琨
            謝宜珍
            紀佳成
            曲晉興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新北市○○區○○街00巷0號3樓以上裝修工程（下稱本件裝修工程）之泥作工程（下稱系爭泥作工程），經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年1月17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1層），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人許家寧於112年1月13日施作頂樓地板貼磚作業部分時，發生墜落受傷職業災害（下稱系爭事故），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經被告審查認為屬實，以112年4月26日新北府勞檢字第1124662192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第18條第3項規定，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整，並請立即改善。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9月6日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猶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本件裝修工程關於系爭泥作工程，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第51條第1項等規定，以及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雖依法本應設置安全設備，惟而該工程之發包商寬寬設計整合有限公司(下稱寬寬公司)於勞動檢查之談話記錄欄之第9題問答中有提到寬寬公司自認屋凸層邊緣開口處之防護設備，由於工程施作之程序因素，導致原預定進場為防護設備之廠商榮順鋼鐵工程行尚未進場施作，據此，既然已預訂由發包商負責處理，原告自無系爭泥作工程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之必要，且當初與業主之契約亦無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項目。是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而原告既對於安全設備無義務設置，自無可歸責事由，並無故意或過失之責任，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應不予處罰。
（二）再者，原告與許家寧為承攬關係，許家寧為再承攬人，其工作時間由其自行決定，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揆諸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規定，對於作業所需之防護措施，許家寧應有義務為之等語。
（三）並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本件應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3項、第43條第2款、第51條第1項，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二）寬寬公司將系爭泥作工程交由原告承攬，原告再將貼磚作業交由許家寧承攬。原告為自營作業者，且有從事作業之事實，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突1層開口，自有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之義務，以防免遭受墜落之危害。原告自認未於該開口處設置防護設備，當已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足堪認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後，考量原告為自營作業者，違法性認識稍有欠缺，爰依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第18條第3項規定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裁處1萬元罰鍰，並請立即改善，於事實之認定、法令之適用及裁量之行使，洵無違法或不當等語。
（三）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
   1、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第6條第1項第5款、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第3項）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3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第51條規定：「(第1項)自營作業者準用第五條至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四條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第2項)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用本法之規定。但第二十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健康檢查之規定，不在此限。」。
　 2、次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所稱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3、再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勞動部訂定之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規定：「(第1項)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第2項)雇主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但其設置困難之原因消失後，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上開規定係為執行母法即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經核且無違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
　 4、經查，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1層），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人許家寧於112年1月13日，自高度為13.9公尺處墜落受傷，而受有職業災害，有原處分（本院卷第59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4-71頁）、原告訴願書（本院卷第75-76頁）、112年2月1日原告勞動檢查紀錄暨現場照片（本院卷第77-92頁）、被告勞動檢查處之現場測量結果（原處分卷第24頁、本院卷第87頁）等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5、次查，觀諸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營建工程檢查會談紀錄（下稱會談紀錄），訴外人即寬寬公司實際經營人、現場負責人薛銘仁陳稱：「……透過楊宗穎介紹原告來承攬汐止區忠三街41巷2號3樓之泥作工程，工程都是到場評估後依照報價單金額付款，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算，雙方為口頭約定……」、「現場設計及統籌工作都是由我1人在現場負責，我沒有雇用其他勞工在現場作業」等語（原處分卷第41-46頁），及原告於會談紀錄曾表示：「我是以個人名義向寬寬公司承攬汐止區忠三街41巷2號3樓之泥作工程……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算，雙方為口頭約定……」、「我將貼磚工程部分交付許家寧承攬，計價方式以實作數量計算……現場施作工具部分也都是許家寧自行攜帶」等語（原處分卷第16-21頁），原告係以個人名義承攬寬寬公司之泥作工程，係獨立而非受雇從事勞動並獲取報酬者，確實屬自營作業者，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合先敘明。
　 6、再查，自營作業者準用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定有明文，又細譯該條立法理由，「所謂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獲致報酬，且未僱用勞工者。其為工作者身分時，係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監督，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受雇主之保護，惟其獨立作業時仍應善盡本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如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符合安全標準；危害性化學物質應標示；管制性化學物質不得處置、使用；對於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經勞動檢查機構檢查合格；操作人員須經訓練合格等規定及其罰則」。原告既自述承攬系爭泥作工程等情，而系爭泥作工程中包含有實施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屋突1層）之場所作業，有現場照片（原處分卷第22-25頁）附卷可參，則現場作業之人員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非屬無據。系爭泥作工程本應由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如設置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者，應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以保障自己或其他參與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全。
　 7、又查，系爭事故發生時，雖由許家寧施作貼磚作業，然該項貼磚作業屬於原告所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之一部分，為原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164、166-167頁），原告雖一再主張其未到場親自作業、僅係分包，惟原告對於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實負有監督施工進度、品質及與寬寬公司洽商本件裝修工程會議之責任，亦有負責與本件裝修工程之其他工程施作者在同一場所作業協調處理工程先後次序等情（本院卷第167頁），對於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於許家寧進場作業前，就作業場所是否已具備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本應善盡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無關乎其是否到場親自從事貼磚作業。縱原告未具有相當資源或財力或依其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契約約定內容而無自行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亦應透過其他方式例如要求、提醒或敦促本件裝修工程之發包商在作業場所設置之，以達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立法意旨，保障自己或其他參與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全。如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前，更應轉知再承攬人即許家寧上情並令其暫先停止作業，以防免有人員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危害，然原告既未自行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其曾勉力為上開督促他人善盡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義務或防免人員墜落行為，是被告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非屬無據。
   8、原告雖主張與寬寬公司間之契約，未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項目，是設置安全設備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且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應同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云云。惟查，原告自承與寬寬公司間僅有口頭契約，並無訂立書面契約（原處分卷第16-21頁），卷內尚無任何證據資料以明原告與寬寬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自難認本件已因契約而卸免原告對於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設置防護設備義務，更難謂契約並未包含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項目，原告即無設置義務。另原告稱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云云，然許家寧為系爭泥作工程之貼磚作業部分再承攬人，其對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是否具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與原告就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負有設置防護設備之義務無涉，原告尚難以此卸免自己應負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義務。綜上，原告於其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過程中，未設置護欄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客觀行為，即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事實，洵屬有據。
   9、末查，原告為從事營造工程之人，其自承為自營作業者，本應熟悉並遵循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應於系爭泥作工程貼磚作業交付再承攬人承攬時，於事前就其作業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應有所認識，對於作業場所設置欠缺防護設備亦非不知悉，惟原告未依上開規定就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設置防護設備，縱無故意，亦有過失。
（二）關於原處分處原告罰鍰1萬元部分：　
   1、按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次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3項規定：「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業已審酌原告欠缺違法性認識等情，而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3項規定，以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裁處原告1萬元，已減輕原告所受之裁罰至最低處罰金額，於法尚無違誤。　　　
（三）關於原處分請其立即改善部分：　　　
　 1、按勞動檢查法第1條規定：「為實施勞動檢查，貫徹勞動法令之執行、維護勞雇雙方權益、安定社會、發展經濟，特制定本法。」第4條規定：「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左：一、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項。二、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四、其他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項。」第25條第1項規定：「勞動檢查員對於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應報由所屬勞動檢查機構依法處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事項者，勞動檢查機構並應於10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並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督促改善。對公營事業單位檢查之結果，應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其改善。」。
   2、本件裝修工程係於系爭事故發生後，由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於112年1月17日、同年2月1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經勞動檢查結果，發現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原告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依勞動檢查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本得以書面通知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並副知被告督促改善），又原告確實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已如前述，而被告因勞動檢查結果已知悉原告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業經原處分說明欄一載明原由等情，則被告以原處分請原告立即改善，核無不合，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足採，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萬元並請其立即改善，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七、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4,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郭嘉
　　　　　　　　　　　　　　　法　官  林常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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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95號
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侯沐萱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洪明琨
            謝宜珍
            紀佳成
            曲晉興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
2年9月6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新北市○○區○○街00巷0
    號3樓以上裝修工程（下稱本件裝修工程）之泥作工程（下
    稱系爭泥作工程），經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年1月
    17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
    口部分（屋突1層），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人許
    家寧於112年1月13日施作頂樓地板貼磚作業部分時，發生墜
    落受傷職業災害（下稱系爭事故），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經被告審查認為屬實，以112年4月26日新北府勞檢字第1124
    662192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第18條第3
    項規定，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整，並請立即改善。
    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9月6日以勞動
    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下稱訴願決
    定)。原告猶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本件裝修工程關於系爭泥作工程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第51條第1項等規定，
      以及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雖依法本應設置安全設備，惟
      而該工程之發包商寬寬設計整合有限公司(下稱寬寬公司)
      於勞動檢查之談話記錄欄之第9題問答中有提到寬寬公司
      自認屋凸層邊緣開口處之防護設備，由於工程施作之程序
      因素，導致原預定進場為防護設備之廠商榮順鋼鐵工程行
      尚未進場施作，據此，既然已預訂由發包商負責處理，原
      告自無系爭泥作工程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之必要，且當初
      與業主之契約亦無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項目。是設置安全
      設備之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而原告既對於安全設備無
      義務設置，自無可歸責事由，並無故意或過失之責任，依
      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應不予處罰。
（二）再者，原告與許家寧為承攬關係，許家寧為再承攬人，其
      工作時間由其自行決定，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揆諸上
      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規定，對於作業所需之防護
      措施，許家寧應有義務為之等語。
（三）並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
      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本件應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3項、第43條
      第2款、第51條第1項，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條第1
      項、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二）寬寬公司將系爭泥作工程交由原告承攬，原告再將貼磚作
      業交由許家寧承攬。原告為自營作業者，且有從事作業之
      事實，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突1層開口，自有設置護欄
      等防護設備之義務，以防免遭受墜落之危害。原告自認未
      於該開口處設置防護設備，當已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足堪
      認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後，考量原告為自營作
      業者，違法性認識稍有欠缺，爰依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
      第18條第3項規定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裁
      處1萬元罰鍰，並請立即改善，於事實之認定、法令之適
      用及裁量之行使，洵無違法或不當等語。
（三）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
      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
   1、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
      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
      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
      機構；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
      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
      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
      亡。」第6條第1項第5款、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
      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五
      、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
      危害。...（第3項）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
      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3條第2款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
      。」第51條規定：「(第1項)自營作業者準用第五條至第
      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四
      條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第2項)第二條第一款
      所定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於事
      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用
      本法之規定。但第二十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健康檢查
      之規定，不在此限。」。
　 2、次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
      二條第一款、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所稱自營
      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
      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3、再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勞
      動部訂定之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規定：「(第1
      項)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
      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
      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
      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第2項)雇主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
      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
      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但其設
      置困難之原因消失後，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上開規定係
      為執行母法即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
      經核且無違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
　 4、經查，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1層），
      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人許家寧於112年1月13日
      ，自高度為13.9公尺處墜落受傷，而受有職業災害，有原
      處分（本院卷第59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4-71頁）
      、原告訴願書（本院卷第75-76頁）、112年2月1日原告勞
      動檢查紀錄暨現場照片（本院卷第77-92頁）、被告勞動
      檢查處之現場測量結果（原處分卷第24頁、本院卷第87頁
      ）等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5、次查，觀諸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營建工程檢查會談紀錄（
      下稱會談紀錄），訴外人即寬寬公司實際經營人、現場負
      責人薛銘仁陳稱：「……透過楊宗穎介紹原告來承攬汐止區
      忠三街41巷2號3樓之泥作工程，工程都是到場評估後依照
      報價單金額付款，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算，雙
      方為口頭約定……」、「現場設計及統籌工作都是由我1人
      在現場負責，我沒有雇用其他勞工在現場作業」等語（原
      處分卷第41-46頁），及原告於會談紀錄曾表示：「我是
      以個人名義向寬寬公司承攬汐止區忠三街41巷2號3樓之泥
      作工程……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算，雙方為口頭
      約定……」、「我將貼磚工程部分交付許家寧承攬，計價方
      式以實作數量計算……現場施作工具部分也都是許家寧自行
      攜帶」等語（原處分卷第16-21頁），原告係以個人名義
      承攬寬寬公司之泥作工程，係獨立而非受雇從事勞動並獲
      取報酬者，確實屬自營作業者，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合先
      敘明。
　 6、再查，自營作業者準用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為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定有明文，又細譯該條立法理由，
      「所謂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獲致報酬，且未僱
      用勞工者。其為工作者身分時，係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
      監督，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受雇主之保護，惟其獨立
      作業時仍應善盡本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如機械、設備
      或器具應符合安全標準；危害性化學物質應標示；管制性
      化學物質不得處置、使用；對於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經勞
      動檢查機構檢查合格；操作人員須經訓練合格等規定及其
      罰則」。原告既自述承攬系爭泥作工程等情，而系爭泥作
      工程中包含有實施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屋突1層）之
      場所作業，有現場照片（原處分卷第22-25頁）附卷可參
      ，則現場作業之人員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非屬無據。系
      爭泥作工程本應由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於該處設置護欄、護
      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如設置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
      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者
      ，應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以保障自己或其他參與
      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全。
　 7、又查，系爭事故發生時，雖由許家寧施作貼磚作業，然該
      項貼磚作業屬於原告所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之一部分，為
      原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164、166-167頁），原告雖一再
      主張其未到場親自作業、僅係分包，惟原告對於所營之系
      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實負有監督施工進度、品質
      及與寬寬公司洽商本件裝修工程會議之責任，亦有負責與
      本件裝修工程之其他工程施作者在同一場所作業協調處理
      工程先後次序等情（本院卷第167頁），對於系爭泥作工
      程含貼磚作業部分，於許家寧進場作業前，就作業場所是
      否已具備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本應善盡
      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無關乎其是否到場
      親自從事貼磚作業。縱原告未具有相當資源或財力或依其
      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契約約定內容而無自行設置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亦應透過其他方式例如要求
      、提醒或敦促本件裝修工程之發包商在作業場所設置之，
      以達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立法意
      旨，保障自己或其他參與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全。如
      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
      備及措施前，更應轉知再承攬人即許家寧上情並令其暫先
      停止作業，以防免有人員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危害，
      然原告既未自行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其曾勉力為上開督促他人善盡設
      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義務或防免人員墜落行為，是
      被告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非屬無據
      。
   8、原告雖主張與寬寬公司間之契約，未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
      項目，是設置安全設備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且許家寧
      亦為自營作業者，應同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云云。惟查
      ，原告自承與寬寬公司間僅有口頭契約，並無訂立書面契
      約（原處分卷第16-21頁），卷內尚無任何證據資料以明
      原告與寬寬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自難認本件已因契約
      而卸免原告對於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設置防護設備義務
      ，更難謂契約並未包含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項
      目，原告即無設置義務。另原告稱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
      ，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云云，然許家寧為系爭泥作工程之
      貼磚作業部分再承攬人，其對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
      分是否具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與原告就所營之系爭泥作
      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負有設置防護設備之義務無涉，原告
      尚難以此卸免自己應負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義務。綜上
      ，原告於其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過程中，未設置護欄等必
      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客觀行為，即有違反營造安全衛
      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規定之事實，洵屬有據。
   9、末查，原告為從事營造工程之人，其自承為自營作業者，
      本應熟悉並遵循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應於系爭泥
      作工程貼磚作業交付再承攬人承攬時，於事前就其作業環
      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
      取之措施應有所認識，對於作業場所設置欠缺防護設備亦
      非不知悉，惟原告未依上開規定就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
      貼磚作業部分設置防護設備，縱無故意，亦有過失。
（二）關於原處分處原告罰鍰1萬元部分：　
   1、按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
      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次按行政
      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3項規定
      ：「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
      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
      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
      三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但法
      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
      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業已
      審酌原告欠缺違法性認識等情，而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3
      項規定，以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裁處原告1萬元
      ，已減輕原告所受之裁罰至最低處罰金額，於法尚無違誤
      。　　　
（三）關於原處分請其立即改善部分：　　　
　 1、按勞動檢查法第1條規定：「為實施勞動檢查，貫徹勞動
      法令之執行、維護勞雇雙方權益、安定社會、發展經濟，
      特制定本法。」第4條規定：「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左：
      一、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項。二、勞動基準法令規
      定之事項。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四、其他
      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項。」第25條第1項規定：「勞動
      檢查員對於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應報由所屬勞動檢查機
      構依法處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事項者，勞動檢查機
      構並應於10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
      ，並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督促改善。對公營事業
      單位檢查之結果，應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其改
      善。」。
   2、本件裝修工程係於系爭事故發生後，由被告所屬勞動檢查
      處於112年1月17日、同年2月1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經勞
      動檢查結果，發現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原告有違反勞工安
      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依勞動檢查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本得以書面通知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並副知被告
      督促改善），又原告確實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
      ，已如前述，而被告因勞動檢查結果已知悉原告有違反勞
      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業經原處分說明欄一載
      明原由等情，則被告以原處分請原告立即改善，核無不合
      ，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足採，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
    1萬元並請其立即改善，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
    無不合。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七、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4,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
    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
    、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郭嘉
　　　　　　　　　　　　　　　法　官  林常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95號
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侯沐萱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洪明琨
            謝宜珍
            紀佳成
            曲晉興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新北市○○區○○街00巷0號3樓以上裝修工程（下稱本件裝修工程）之泥作工程（下稱系爭泥作工程），經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年1月17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1層），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人許家寧於112年1月13日施作頂樓地板貼磚作業部分時，發生墜落受傷職業災害（下稱系爭事故），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經被告審查認為屬實，以112年4月26日新北府勞檢字第1124662192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第18條第3項規定，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整，並請立即改善。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9月6日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猶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本件裝修工程關於系爭泥作工程，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第51條第1項等規定，以及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雖依法本應設置安全設備，惟而該工程之發包商寬寬設計整合有限公司(下稱寬寬公司)於勞動檢查之談話記錄欄之第9題問答中有提到寬寬公司自認屋凸層邊緣開口處之防護設備，由於工程施作之程序因素，導致原預定進場為防護設備之廠商榮順鋼鐵工程行尚未進場施作，據此，既然已預訂由發包商負責處理，原告自無系爭泥作工程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之必要，且當初與業主之契約亦無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項目。是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而原告既對於安全設備無義務設置，自無可歸責事由，並無故意或過失之責任，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應不予處罰。
（二）再者，原告與許家寧為承攬關係，許家寧為再承攬人，其工作時間由其自行決定，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揆諸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規定，對於作業所需之防護措施，許家寧應有義務為之等語。
（三）並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本件應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3項、第43條第2款、第51條第1項，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二）寬寬公司將系爭泥作工程交由原告承攬，原告再將貼磚作業交由許家寧承攬。原告為自營作業者，且有從事作業之事實，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突1層開口，自有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之義務，以防免遭受墜落之危害。原告自認未於該開口處設置防護設備，當已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足堪認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後，考量原告為自營作業者，違法性認識稍有欠缺，爰依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第18條第3項規定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裁處1萬元罰鍰，並請立即改善，於事實之認定、法令之適用及裁量之行使，洵無違法或不當等語。
（三）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
   1、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第6條第1項第5款、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第3項）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3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第51條規定：「(第1項)自營作業者準用第五條至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四條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第2項)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用本法之規定。但第二十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健康檢查之規定，不在此限。」。
　 2、次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所稱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3、再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勞動部訂定之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規定：「(第1項)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第2項)雇主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但其設置困難之原因消失後，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上開規定係為執行母法即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經核且無違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
　 4、經查，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1層），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人許家寧於112年1月13日，自高度為13.9公尺處墜落受傷，而受有職業災害，有原處分（本院卷第59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4-71頁）、原告訴願書（本院卷第75-76頁）、112年2月1日原告勞動檢查紀錄暨現場照片（本院卷第77-92頁）、被告勞動檢查處之現場測量結果（原處分卷第24頁、本院卷第87頁）等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5、次查，觀諸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營建工程檢查會談紀錄（下稱會談紀錄），訴外人即寬寬公司實際經營人、現場負責人薛銘仁陳稱：「……透過楊宗穎介紹原告來承攬汐止區忠三街41巷2號3樓之泥作工程，工程都是到場評估後依照報價單金額付款，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算，雙方為口頭約定……」、「現場設計及統籌工作都是由我1人在現場負責，我沒有雇用其他勞工在現場作業」等語（原處分卷第41-46頁），及原告於會談紀錄曾表示：「我是以個人名義向寬寬公司承攬汐止區忠三街41巷2號3樓之泥作工程……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算，雙方為口頭約定……」、「我將貼磚工程部分交付許家寧承攬，計價方式以實作數量計算……現場施作工具部分也都是許家寧自行攜帶」等語（原處分卷第16-21頁），原告係以個人名義承攬寬寬公司之泥作工程，係獨立而非受雇從事勞動並獲取報酬者，確實屬自營作業者，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合先敘明。
　 6、再查，自營作業者準用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定有明文，又細譯該條立法理由，「所謂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獲致報酬，且未僱用勞工者。其為工作者身分時，係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監督，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受雇主之保護，惟其獨立作業時仍應善盡本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如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符合安全標準；危害性化學物質應標示；管制性化學物質不得處置、使用；對於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經勞動檢查機構檢查合格；操作人員須經訓練合格等規定及其罰則」。原告既自述承攬系爭泥作工程等情，而系爭泥作工程中包含有實施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屋突1層）之場所作業，有現場照片（原處分卷第22-25頁）附卷可參，則現場作業之人員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非屬無據。系爭泥作工程本應由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如設置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者，應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以保障自己或其他參與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全。
　 7、又查，系爭事故發生時，雖由許家寧施作貼磚作業，然該項貼磚作業屬於原告所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之一部分，為原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164、166-167頁），原告雖一再主張其未到場親自作業、僅係分包，惟原告對於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實負有監督施工進度、品質及與寬寬公司洽商本件裝修工程會議之責任，亦有負責與本件裝修工程之其他工程施作者在同一場所作業協調處理工程先後次序等情（本院卷第167頁），對於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於許家寧進場作業前，就作業場所是否已具備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本應善盡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無關乎其是否到場親自從事貼磚作業。縱原告未具有相當資源或財力或依其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契約約定內容而無自行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亦應透過其他方式例如要求、提醒或敦促本件裝修工程之發包商在作業場所設置之，以達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立法意旨，保障自己或其他參與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全。如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前，更應轉知再承攬人即許家寧上情並令其暫先停止作業，以防免有人員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危害，然原告既未自行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其曾勉力為上開督促他人善盡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義務或防免人員墜落行為，是被告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非屬無據。
   8、原告雖主張與寬寬公司間之契約，未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項目，是設置安全設備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且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應同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云云。惟查，原告自承與寬寬公司間僅有口頭契約，並無訂立書面契約（原處分卷第16-21頁），卷內尚無任何證據資料以明原告與寬寬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自難認本件已因契約而卸免原告對於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設置防護設備義務，更難謂契約並未包含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項目，原告即無設置義務。另原告稱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云云，然許家寧為系爭泥作工程之貼磚作業部分再承攬人，其對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是否具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與原告就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負有設置防護設備之義務無涉，原告尚難以此卸免自己應負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義務。綜上，原告於其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過程中，未設置護欄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客觀行為，即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事實，洵屬有據。
   9、末查，原告為從事營造工程之人，其自承為自營作業者，本應熟悉並遵循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應於系爭泥作工程貼磚作業交付再承攬人承攬時，於事前就其作業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應有所認識，對於作業場所設置欠缺防護設備亦非不知悉，惟原告未依上開規定就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設置防護設備，縱無故意，亦有過失。
（二）關於原處分處原告罰鍰1萬元部分：　
   1、按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次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3項規定：「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業已審酌原告欠缺違法性認識等情，而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3項規定，以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裁處原告1萬元，已減輕原告所受之裁罰至最低處罰金額，於法尚無違誤。　　　
（三）關於原處分請其立即改善部分：　　　
　 1、按勞動檢查法第1條規定：「為實施勞動檢查，貫徹勞動法令之執行、維護勞雇雙方權益、安定社會、發展經濟，特制定本法。」第4條規定：「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左：一、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項。二、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四、其他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項。」第25條第1項規定：「勞動檢查員對於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應報由所屬勞動檢查機構依法處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事項者，勞動檢查機構並應於10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並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督促改善。對公營事業單位檢查之結果，應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其改善。」。
   2、本件裝修工程係於系爭事故發生後，由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於112年1月17日、同年2月1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經勞動檢查結果，發現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原告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依勞動檢查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本得以書面通知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並副知被告督促改善），又原告確實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已如前述，而被告因勞動檢查結果已知悉原告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業經原處分說明欄一載明原由等情，則被告以原處分請原告立即改善，核無不合，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足採，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萬元並請其立即改善，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七、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4,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郭嘉
　　　　　　　　　　　　　　　法　官  林常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95號
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侯沐萱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洪明琨
            謝宜珍
            紀佳成
            曲晉興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新北市○○區○○街00巷0號3樓以上裝修工程（下稱本件裝修工程）之泥作工程（下稱系爭泥作工程），經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年1月17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1層），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人許家寧於112年1月13日施作頂樓地板貼磚作業部分時，發生墜落受傷職業災害（下稱系爭事故），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經被告審查認為屬實，以112年4月26日新北府勞檢字第1124662192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第18條第3項規定，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元整，並請立即改善。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勞動部於112年9月6日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09256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猶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為自營作業者，承攬本件裝修工程關於系爭泥作工程，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第51條第1項等規定，以及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雖依法本應設置安全設備，惟而該工程之發包商寬寬設計整合有限公司(下稱寬寬公司)於勞動檢查之談話記錄欄之第9題問答中有提到寬寬公司自認屋凸層邊緣開口處之防護設備，由於工程施作之程序因素，導致原預定進場為防護設備之廠商榮順鋼鐵工程行尚未進場施作，據此，既然已預訂由發包商負責處理，原告自無系爭泥作工程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之必要，且當初與業主之契約亦無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項目。是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而原告既對於安全設備無義務設置，自無可歸責事由，並無故意或過失之責任，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應不予處罰。
（二）再者，原告與許家寧為承攬關係，許家寧為再承攬人，其工作時間由其自行決定，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揆諸上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5項規定，對於作業所需之防護措施，許家寧應有義務為之等語。
（三）並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本件應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3項、第43條第2款、第51條第1項，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二）寬寬公司將系爭泥作工程交由原告承攬，原告再將貼磚作業交由許家寧承攬。原告為自營作業者，且有從事作業之事實，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突1層開口，自有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之義務，以防免遭受墜落之危害。原告自認未於該開口處設置防護設備，當已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足堪認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後，考量原告為自營作業者，違法性認識稍有欠缺，爰依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第18條第3項規定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裁處1萬元罰鍰，並請立即改善，於事實之認定、法令之適用及裁量之行使，洵無違法或不當等語。
（三）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
   1、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第6條第1項第5款、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第3項）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3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第51條規定：「(第1項)自營作業者準用第五條至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四條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第2項)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用本法之規定。但第二十條之體格檢查及在職勞工健康檢查之規定，不在此限。」。
　 2、次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所稱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3、再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勞動部訂定之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規定：「(第1項)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第2項)雇主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但其設置困難之原因消失後，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上開規定係為執行母法即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經核且無違職業安全衛生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
　 4、經查，原告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1層），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致訴外人許家寧於112年1月13日，自高度為13.9公尺處墜落受傷，而受有職業災害，有原處分（本院卷第59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4-71頁）、原告訴願書（本院卷第75-76頁）、112年2月1日原告勞動檢查紀錄暨現場照片（本院卷第77-92頁）、被告勞動檢查處之現場測量結果（原處分卷第24頁、本院卷第87頁）等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5、次查，觀諸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營建工程檢查會談紀錄（下稱會談紀錄），訴外人即寬寬公司實際經營人、現場負責人薛銘仁陳稱：「……透過楊宗穎介紹原告來承攬汐止區忠三街41巷2號3樓之泥作工程，工程都是到場評估後依照報價單金額付款，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算，雙方為口頭約定……」、「現場設計及統籌工作都是由我1人在現場負責，我沒有雇用其他勞工在現場作業」等語（原處分卷第41-46頁），及原告於會談紀錄曾表示：「我是以個人名義向寬寬公司承攬汐止區忠三街41巷2號3樓之泥作工程……依照實際的完成工項數量實作實算，雙方為口頭約定……」、「我將貼磚工程部分交付許家寧承攬，計價方式以實作數量計算……現場施作工具部分也都是許家寧自行攜帶」等語（原處分卷第16-21頁），原告係以個人名義承攬寬寬公司之泥作工程，係獨立而非受雇從事勞動並獲取報酬者，確實屬自營作業者，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合先敘明。
　 6、再查，自營作業者準用有關雇主之義務及罰則之規定，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定有明文，又細譯該條立法理由，「所謂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獲致報酬，且未僱用勞工者。其為工作者身分時，係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監督，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受雇主之保護，惟其獨立作業時仍應善盡本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如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符合安全標準；危害性化學物質應標示；管制性化學物質不得處置、使用；對於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經勞動檢查機構檢查合格；操作人員須經訓練合格等規定及其罰則」。原告既自述承攬系爭泥作工程等情，而系爭泥作工程中包含有實施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屋突1層）之場所作業，有現場照片（原處分卷第22-25頁）附卷可參，則現場作業之人員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非屬無據。系爭泥作工程本應由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如設置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者，應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以保障自己或其他參與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全。
　 7、又查，系爭事故發生時，雖由許家寧施作貼磚作業，然該項貼磚作業屬於原告所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之一部分，為原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164、166-167頁），原告雖一再主張其未到場親自作業、僅係分包，惟原告對於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實負有監督施工進度、品質及與寬寬公司洽商本件裝修工程會議之責任，亦有負責與本件裝修工程之其他工程施作者在同一場所作業協調處理工程先後次序等情（本院卷第167頁），對於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於許家寧進場作業前，就作業場所是否已具備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本應善盡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部分雇主之義務，無關乎其是否到場親自從事貼磚作業。縱原告未具有相當資源或財力或依其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契約約定內容而無自行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亦應透過其他方式例如要求、提醒或敦促本件裝修工程之發包商在作業場所設置之，以達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立法意旨，保障自己或其他參與系爭泥作工程作業者之安全。如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前，更應轉知再承攬人即許家寧上情並令其暫先停止作業，以防免有人員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危害，然原告既未自行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亦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其曾勉力為上開督促他人善盡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義務或防免人員墜落行為，是被告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非屬無據。
   8、原告雖主張與寬寬公司間之契約，未包含設置安全設備之項目，是設置安全設備義務應由寬寬公司負擔，且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應同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云云。惟查，原告自承與寬寬公司間僅有口頭契約，並無訂立書面契約（原處分卷第16-21頁），卷內尚無任何證據資料以明原告與寬寬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自難認本件已因契約而卸免原告對於系爭泥作工程作業場所設置防護設備義務，更難謂契約並未包含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項目，原告即無設置義務。另原告稱許家寧亦為自營作業者，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云云，然許家寧為系爭泥作工程之貼磚作業部分再承攬人，其對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是否具有設置防護設備義務，與原告就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負有設置防護設備之義務無涉，原告尚難以此卸免自己應負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義務。綜上，原告於其承攬之系爭泥作工程過程中，未設置護欄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客觀行為，即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事實，洵屬有據。
   9、末查，原告為從事營造工程之人，其自承為自營作業者，本應熟悉並遵循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應於系爭泥作工程貼磚作業交付再承攬人承攬時，於事前就其作業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應有所認識，對於作業場所設置欠缺防護設備亦非不知悉，惟原告未依上開規定就所營之系爭泥作工程含貼磚作業部分設置防護設備，縱無故意，亦有過失。
（二）關於原處分處原告罰鍰1萬元部分：　
   1、按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次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3項規定：「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原處分認原告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業已審酌原告欠缺違法性認識等情，而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3項規定，以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裁處原告1萬元，已減輕原告所受之裁罰至最低處罰金額，於法尚無違誤。　　　
（三）關於原處分請其立即改善部分：　　　
　 1、按勞動檢查法第1條規定：「為實施勞動檢查，貫徹勞動法令之執行、維護勞雇雙方權益、安定社會、發展經濟，特制定本法。」第4條規定：「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左：一、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項。二、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四、其他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項。」第25條第1項規定：「勞動檢查員對於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應報由所屬勞動檢查機構依法處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事項者，勞動檢查機構並應於10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並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督促改善。對公營事業單位檢查之結果，應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其改善。」。
   2、本件裝修工程係於系爭事故發生後，由被告所屬勞動檢查處於112年1月17日、同年2月1日對其實施勞動檢查，經勞動檢查結果，發現承攬系爭泥作工程之原告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依勞動檢查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本得以書面通知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並副知被告督促改善），又原告確實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已如前述，而被告因勞動檢查結果已知悉原告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項之行為，業經原處分說明欄一載明原由等情，則被告以原處分請原告立即改善，核無不合，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足採，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萬元並請其立即改善，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七、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4,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郭嘉
　　　　　　　　　　　　　　　法　官  林常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